
辦理本局所屬各級學校護理人員及營養師平調作業檢核表 

編

號 
項目 

所 需 附 件 

（請依下列順序排列打勾，證件影本要蓋「核與正本無

訛+職名章」） 

自行檢

核情形 

本局檢

核情形 

已符合者請打勾 

1 服務年資 

本府所屬機關學校經銓敘審定有案年資，如銓審函、在

職證明書、離職(服務)證明書、派令等相關證明文件影

本 

  

非本府所屬機關學校經銓敘審定有案年資，如銓審函、

在職證明書、離職(服務)證明書、派令等相關證明文件

影本 

  

2 考績 任現職服務單位 5年內考績通知書影本   

3 獎懲 
平調獎懲紀錄表、獎狀影本   

任現職服務單位 5年內懲處令影本   

4 學歷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  

5 考試 考試及格證書及護理師證書或營養師證書等影本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主任： 


